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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追求精确的目标使法律发展出了一套专门语言, 这种语言在许多方面与日常语言不同。法律的科

学化带来了法律语言的技术化, 法律语言作为专家语言日益与日常语言分离, 伴随这种分离的是

生活世界与系统的分离。语言是存在的家, 生活世界存在于日常语言中,技术语言泛化带来生活

世界的殖民化。法的现代性问题源于语言的分裂。交往行动与日常语言密不可分, 只有实现技术

语言与日常语言的有机融合, 才能实现沟通理性对工具理性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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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of the Technology-based Legal

Language and the LegalM odernity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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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 ct: The pursuit of prec ise m akes the law deve lop a spec ia lized language, which differs from eve ryday

language in m any respects. Scientified law leads to the techn ic leg al language . A s experts ' languages,

leg al language are separating from everyday languge g radua lly , wh ich is accompanied by the sepa ration

o f the life-wo rld , from its sy stem. Language is the host o f ex istence , and the liv ing w orld ex ists in

everyday language, so in th isw ay the generalization o f techno logy-based language br ing s the colonization

o f life-wo rld. The problem of m odernity of law is based on the split-up o f language . Communicative

ac tion and everyday language are inseparab le, and on ly the o rganic in teg ra tion of techn ica l language and

everyday language can rea lize the governance of comm un icative to the instrum enta l ra tiona l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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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哲学发生了语言学转向,语言哲学为我们提供了分析法的现代性问题的新视角。从语言哲

学角度分析,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过程是技术语言侵袭日常语言的过程,法的现代性问题源于法律语言

与日常语言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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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科学化与法律语言技术化

罗素指出,任何追求准确和精确的企图都需要既在词汇,也在句法方面对普通话语作出修正 [ 1]。

因此,每一个专门领域都发展出了自己独有的语言特征。所有主要的人类制度,都不仅产生了一套专

家词汇,而且发展出一种特殊的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的方式以及一种表达这一理解的专门语言。法

律也是如此,蒂尔玛斯指出:没有多少职业象法律一样关涉语言 [ 1 ]。法律语言在许多方面不同于日常

话语 [ 1 ]。

在法律制度中,法律概念通常不具有与它作为日常的常识性概念时相同的意义。因为存在各种

各样的为法律制度所独有的过程和制度,因此,谈及他们需要一种专家语言。如果不存在专家术语,

那么当每次谈到专门的过程或观念的时候,都需要作出一番冗长的、笨拙的解释,因此,专门术语有时

被看作是一种速记形式。马丁在谈及专业语言时提出: /如果没有专业语言,科学家们就根本不可能
从事他们的工作。专业话语不仅简明并因而充满效率,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将另外一种现实观转化成

常识 ) ) ) 它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建构世界。0 [ 1]因此为了实现精确,在法律概念世界中 (用戈德曼的话

说,去实现概念功能 )客观上存在对法律专家语言的需要。

法律专家语言还可以起到一种社会文化的作用,这种社会文化作用在意向方面与众不同。它可

以作为专家团体或俱乐部成员身份的一种标志。以律师为例,蒂尔玛斯写道: /当律师们在使用这些

语言特征的时候,他们很微妙地传递着这样一种信息,即他们是这同一个俱乐部或兄弟会的成员。0 [ 1]

精确是法律文件的独有特征得以形成的驱动力量。精确不一定意味着极度清晰 ) ) ) 它也可能包

括采用适当程度的模糊性或灵活性。去语境化和试图去不多不少地传达其要传达的意思结合在一

起,共同要求法律文本去追求一种不同于日常语言的完全的、内在的明晰与确定。

为达到精确性的要求,在起草中,法律专门语言常使用一个人的名称去指称一个与此人有关的法

律概念。如允许警察进入房屋的安东皮勒法令,由警察给犯罪嫌疑人作出的提醒与警告的米兰达警

告等,这类术语有独特的法律意义。

法律专门语言也常采用假定与法律拟制。在操作性法律文件中经常可以看到,为了文件本身的

目的而将一个苹果 ( app le)重新定义为梨 ( pear) ,即使梨这个单词的所指在任何正常的语言使用中根

本就不包括苹果在内。假定 ( deem )一词经常被用到,如果 /一个苹果,处于在本款的目的的考虑,被

假定为一个梨。0

莫奈给出了下面的例子:一个试图或煽动另外一个人去实施一项犯罪行为,或事后成为该项犯罪

的一名从犯的人 (在本款这一部分被称为主要犯罪 )犯了 ) ) ) ( a)如果主要犯罪是一项可起诉的犯

罪,则是该可起诉的犯罪,或者 ( b)如果主要犯罪是一项简单的犯罪,则是该简单犯罪,但是在宣判有

罪的时候他应该被处以 ) ) ) ( a)一定的罚金,其金额不超过该罚金的一半,同时或者被处以 ( b)一定

时间的监禁,其时长不超过该期限的一半。

这是一条 1981年西部澳大利亚禁毒法令的条款,在这一条款中 /试图 0、/煽动 0或 /成为一名从

犯 0被重新定义为 /实施犯罪 0这一行为本身,但却只对惩罚的一半负责,通过定义,这个 /人 0实际并
没有实施该犯罪行为本身,因此它是一种法律拟制 [ 1]。

此外,专门术语常借用外来词。在西方, 拉丁文在法律语言中大量出现,如: actus reus(致罪行

为 )、ad diem (在指定日期 )、sta tu quo(现状 )、infra annos nub iles(未到结婚年龄 )、natura lis possesio (自

然占有 )等。此外,也有许多法语出现在法律英语中,如: lo i fondamenta le(根本法 )、questionnaire(调查

表 )、sa isie(查封、扣押 )、voir d ire(预先审查 )、w rit de m esne(中间令状 )等。

法律专门语言还常使用古英语及中古英语。古英语及中古英语词汇在现代英语中所剩不多,但

在法律英语中却常有出现, :如: therein(在其中 )、there inafter(在下文中 )、thereof(其 )、there to(附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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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ew ith(与此一道 )、whereas(鉴于 )、thence(从那里 )、aforesaid (上述的 )等。为了显示本行业的特殊

性,法律界人士对其有特殊的情结 [ 2 ]。

总体而言,法律语言在用词上有以下特点: 1.经常使用词汇的不常用含义; 2.经常使用曾经常用

但现在已经很少使用的古代英语和中世纪英语的词汇; 3.经常使用拉丁语单词和短语; 4.使用一般词

汇表中不会有的古法语及法律法语中的词汇; 5.专门术语的使用; 6.行话的使用; 7.经常使用官样文

章用语; 8.刻意使用具有可变通含义的词汇和短语; 9.力求表述准确; 10.冗长性,保守性和精确性 [ 2 ]。

专门术语与日常用语的差异是明显的。法律专门语言中有许多是排他性专门涵义术语,这类术

语有两种涵义:一是法律方面的;二是普通意义方面的。由于两种涵义截然不同,所以必须通过排斥

与法律无关的普通涵义才能明晰地揭示特定的法律专门涵义。

这类术语的多义现象主要是由于词义范围在历史演变中扩大或缩小而产生的,具体包括两类形

式:首先是词义外延扩大术语。许多专门创造的法律专门术语由于词义从原先表示的单一概念扩大

到表达外延较宽广的概念而越出其使用范围,渗透到日常生活中,例如: a libi是一个法律专门术语,意

为 /不在犯罪现场 0,现在词义已扩大为 /借口,托辞 0,甚至还转化为动词 /为,辩解 0。再试看以下词

义外延扩大的例子: sta tute法令,成文法 (公司、学校等的 )章程、条例, jury陪审团、(竞赛时 )评奖团,

code法典、法规密码、电码, p lead辩护、恳求, gu ilt有罪、内疚等。其次是词义外延缩小的术语。与前

类相反,许多法律专门术语不是专门创造的,而是由于全民的原始词义外延缩小,从日常生活转用到

了法律方面形成的,即在原有含有一般词义的旧词基础上赋予其表示法律概念的新义。例如日常生

活用词 / box0表示 /盒,箱 0之义,现在已具有法律涵义,成为法律专门术语,表示 /证人席,陪审席 0。

同样的例子还包括: paro le (俘虏 )宣誓、假释, comp lain t报怨、控告、起诉, exh ib it展览、证据、特征,

deed行为、契约, suit请求、恳求等。排他性专门涵义术语由于专门表示法律概念,使用频率高,所以

构成法律英语专门术语的主体部分。这类术语虽然从词形看许多都是常用词,但其法律专门涵义与

一般词义不同,所以一般只有精通法律英语的法律工作者才能理解术语所揭示的特定法律概念,而多

数人一般只了解其一般涵义。

对精确性的追求是法律文件起草和解释过程中一个十分显著的动力因素。法律文件的复杂性和

专业性不仅仅是一个用来迷惑和欺骗他人的险恶阴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此类文件的目的的一

种反映 ) ) ) 用一种模糊的方式定义和控制人类的行为。另外,由于在对抗制度中,法律上的每一次失

误或可能的误解都可能会被人利用,因此在制定法律的时候必须高度谨慎和小心。但是,当对精确性

的要求与极端的保守主义、拟古主义以及书面语的计划与处理的可能性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其结果可

能会导致这样一种语言的产生,在最好的情况下,它只是复杂而已,在最坏的情况下,它对那些非律师

的人而言则显得神秘莫测,难以理解。 /追求精确导致困惑 0 [ 1]。

奥图尔提出,可能不是法律语言的形式和力量而是它的专门性和带有专家意义的普通词语的使

用导致了律师和专业人士的冲突和误解。斯泰戈则举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证明法律工作者是

在一个不同的概念和话语 /框架 0之内开展工作的,他们以一种不同于非法律工作者的甚至可能不能
为非法律工作者所理解的方式解释、谈论和表达事件。在专业语言的基础上,法律工作者形成一套独

特的亚文化。斯泰戈还表明,尽管法律工作者们作出了最大的努力,这还是导致了他们与陪审团之间

交际的失败,使得陪审团做出的判决对在法律的框架之内开展工作的那些人看来是不适当的 ) ) ) 斯

泰戈写道: /该审判的参加者们对同一事件始终一直有着不同的理解。0 [ 1 ]

法律语言的精确化反映的是技术语言的泛化。随着人们日益将法律作为 /技术 0来看待,将法学
作为 /科学 0来追求,自然科学的方法日益渗透到法学研究中,法律语言也日益技术语言化,而这带来

了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后果,产生了法的现代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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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术语言泛化与生活世界殖民化

随着人类生活的世界越来越成为技术化的世界,技术的语言正在逐渐改变日常语言的结构,改变

人们的习惯与思维,甚至改变不同文化背景下人的相互沟通与交流的方式。从根本上讲,它是以改变

语言的个性化特征为基础的,同时,它也在很大程度上要求人放弃自己的主观性与任意性,个人的情

感与意志在这里无用武之地。你一旦进入技术语言的世界,你就被卷入客观符号的洪流,任其驱使,

随其漂流。这不是说你在技术语言面前无能为力,而是说,你只能运用自己的理性与这种语言打交

道,这恰恰与文学、艺术的语言形成鲜明的对照。技术语言是对世界的标准化,人通过这种语言与事

物打交道,也被迫使自己适应标准化的要求,他的思想与行事方式也不能不受到标准化的影响。这一

过程就是技术语言的泛化。

技术客观上有分裂人的危险,它甚至影响对人的界定。技术丰富人的生活,丰富人的语言,当然

也丰富人的内心,但前提条件是人在广泛采用技术的同时没有丧失对技术的控制能力,也没有因技术

语言的广泛运用而丧失情感语言、交际语言。黑格尔说过,情感中自有理智不可说明的因素 [ 3]。如果

任理智运用的技术语言不断侵占或取代情感语言,如果让情感语言不断技术化,我们就有丧失情感语

言的危险,丧失人的丰富性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马尔库塞笔下的 /单向度的人 0就真有可能出现。
在人类历史上,人的自我认识的成果之一就是确定人有相对完整性,其条件之一是人有相对完整的日

常语言系统,尽管这个系统本身具有开放性。技术语言的膨胀是人的工具理性的膨胀,人必须要做的

是为技术语言设定界限,这就是康德为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划界的语言学意义。

因为人的相对完整性要求人不时以情感的声音说话。因此,人需要从技术语言中抽身出来,不时

地融入到情感的语言和人际的语言中去。我们与其说是通过技术语言还不如说是通过情感语言与人

际语言来勾画人的图景,因而,人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完善归根到底还是要落实到被技术语言的泛化所

掩盖的完整日常语言和精神世界中来,落实到人与人的交往世界中来。

技术语言与自然语言的对立反映了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对立。胡塞尔区分了生活世界与科

学世界。认为生活世界是生活直接呈现给我们的世界 ,它是不言自明的 /直观的世界 0,也是一个
为一切科学抽象与哲学反思做奠基的活的、充满情感的世界。生活世界打上了深刻的社会和文化

烙印 ,神话、传统、道德、习俗和宗教充斥其中。人既是自由意志的主体,也是感知世界的客体,这是

一个亲切、多彩、人与自然同在的 /周围世界 0,我们在其中喜怒哀乐着。科学世界则是对生活世界

的抽象,科学世界从生活世界中过滤掉了主体的文化性质和精神特征,使世界成为一个纯粹的物质世

界。这是一个受因果关系支配的世界,是被数学公式、物理定义主宰了的冷冰冰的 /课题 0。因此,科

学世界乃是一种对生活世界的异化,是活的自然向死的数字的蜕变。它使本质上不精确的世界,被强

行精确化
[ 4 ]
。

胡塞尔指出:生活世界本是一切客观知识的基础,它是科学世界的原初的、前科学的基础。生活

世界是一个多样的、充满价值判断的世界,而科学世界则放弃了所有的价值判断以求一个无比精确的

世界,把世界的本质抽空,使世界科学化 [ 4]。而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分立过程就是哈贝马斯阐述的

/生活世界殖民化0的过程。

哈贝马斯指出现代社会的一个主要危机,便是 /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0 [ 5]。这是指系统的运

作逻辑过份膨胀,金钱和权力这些系统操控媒介越来越取代沟通行为而成为社会整合的力量,沟通理

性的活动空间缩小,人类发挥其沟通理性的能力萎缩。这样,系统的宰制便使人失去了其自由和尊

严,人渐渐成了系统的奴隶。

哈贝马斯认为,复杂的、有其自主性和独特的运作逻辑的社会系统的出现,是社会演化的结果。

现代社会的其中一个主要特征,便是它的系统十分发达,人类生活的很大部分被系统掌握于其中。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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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中主要的系统有两个,一是经济系统,即市场经济或商品经济,二是政治系统,

即国家、官僚和行政的体系。这两个系统有其各自的操纵媒介,经济系统的操控媒介是金钱,政治系

统的操控媒介是权力。系统的存在和运作有其正面的社会功能,如维持社会的秩序和促进经济效益,

但系统的根本问题是,其运作是以某种非人化、甚至是非人道主义的逻辑为依归的,不以一般人的意

愿为转移。这是因为在系统中协调和整合人们的行为的,并非沟通行为,而是金钱、权力等系统操控

媒介。在系统的运作中,理性是有其作用的,但这种理性主要是工具理性,而非沟通理性 [ 5 ]。

哈贝马斯认为,沟通理性存在于 /生活世界 0中。生活世界原来是现象学的概念,哈贝马斯则把它
和他自己的沟通行为理论和现代性理论结合起来。生活世界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世界,也是他们的亲

身感受和经验的泉源。生活世界的运作媒介不是金钱或权力,而是人与人之间沟通时所使用的语言

符号。哈贝马斯强调,生活世界是人类沟通行为的背景和基础,而沟通行为则可被理解为对生活世界

的表述。在生活世界里,人们在互为主体的基础上进行交往、互动、对话和沟通,他们寻求彼此的互相

承认和理解。

在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中,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是建立于日常语言基础上对话与沟通。语言

是存在的家。生活世界存在于生活语言中。对此,维特根斯坦提出 /生活形式 0概念进行了阐述。

维特根斯坦指出,语言或语言活动是最重要的生活形式。他明确指出: /我们不难想像一种只是
由战斗中的命令和报告组成的语言。 ) ) ) 或者一种只有问句和表示肯定或否定的答句组成的语

言。 ) ) ) 以及其他无数种类的语言。) ) ) 想像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像一种生活形式。0 [ 6]

在谈到语言游戏的多样性时,他把语言游戏的多样性与生活形式的多样性直接联系起来考察,指

出 /语言游戏 0一词在这里旨在强调: /语言的说出是一种活动的组成部分,或者是一种生活形式的组

成部分。0 [ 6 ]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语言是人们用来在相互之间传递信息的手段,它是一种活动,而且是

人的全部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在5哲学研究 6中考察的始终是处于动态之中的语言,即日
常生活中的语言。他始终把语言本身看作一种活动,语言就指的是语言活动,语言由于作为一种活动

而成为一种生活形式。

维特根斯坦指出: /一种游戏,一种语言,一条规则,就是一种制度。0 [ 6 ] / -语言 .、-命题 .、-命

令 .、-规则 .、-计算 .、-遵守规则 .这些词,与一种技巧、一种习惯相联系。0 [ 6 ]这就是说,他强调语言

是一种习惯、一种制度、一种社会文化。他说: /属于语言游戏的是整个文化。0 [ 6]这就是说,设想一种

语言,就意味着设想一种文化。

/那种必须接受的东西,被给予的东西,就是生活形式。0 [ 6]这种必须接受的,被给予的东西,在语

言上就是日常语言。因此,技术语言泛化过程和对日常语言的侵袭过程就是 /生活世界殖民化 0过程。

三、法律语言技术化与法的现代性问题

法的现代性问题是一个具有长期历史渊源的问题。近代以来许多最具影响力的社会理论思想家

都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阐述。孟德斯鸠首先系统地提出法律与社会存在密切联系,法律与其他社会现

象交互作用,认识法律现象必须深入社会现象内部,社会现象是个整体,社会现象的变化源于其内部

结构中某个因素的变化,法律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法律也可以带动社会的变化。

托克维尔则研究了如何在民主条件下保障个人自由这一重大的社会问题。作为深受启蒙思想影

响的开明思想家,他意识到工业化的现代社会条件下,民主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并且

赞美民主制度;同时,作为自由主义思想家,他又发现在自己的祖国) ) ) 法国,民主却导致了多数人的

暴政,破坏了社会秩序,剥夺了个人自由。民主与自由是否相融呢? 如何才能够融合呢? 这就是托克

维尔的问题,也是一切自由主义政治法律理论都必须回答的问题。在对于法的现代性问题的形成来

说,托克维尔已经明显地意识到现代工业社会中民主、法制甚至工业化本身所引起的一些问题, 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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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到专业化、职业化、公开性等现代法律的特征,尽管他没有直接提出法的现代性问题,但是却给以后

的自由主义者流下了一个永久的问题,即工业理性能够给予人类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前景?

马克思一直致力于揭露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条件下人的异化,并且认为,法律在现代文明中实际上

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是为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这样一来,马克思就把经济

的、政治的、文化的、乃至一切社会现象综合起来分析,指出了现代法律的压迫性与虚伪性。

涂尔干从社会分工的角度观察社会现象之间的联系,并且认为,现代社会所形成的有机团结来自

于社会分工。他认为,法律是社会团结的一种重要纽带和象征,也是防止因病态的社会分工而导致的

社会失范的重要手段,还是分析社会团结形式的切入口。当然,对于他来说,现代社会分工所呈现出

来的病态使他感到困惑,他认为当时的欧洲社会基本上是病态的,工商业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精神滑

坡,他提出经济发展并不能够必然带来人类社会的有机团结,提出发展人类精神生活和道德联系的重

要性。

韦伯更是把欧洲文明概括为理性化,即工具理性的胜利。在他看来,在欧洲文明的形成和存在

中,形式合理性的法律与官僚制一样都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 7]。

韦伯对现代西方社会及其法律的研究,深刻地揭示了法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和内在冲突。经过韦

伯,形式合理性的法律就不仅仅是一种现实的法律制度,而且也具有了自己的思想形式,即作为形式

合理性的法治在理论上具有了一种对立的概念形式 ) ) ) 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对立,通过这种对立,
法的现代性的种种问题或疑问已经被展现在我们面前:社会生活本身是不是理性的、有规律可供人们

认识与控制? 人类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能否建立一个有意义的社会? 官方化的法律能够为人类提供

什么价值? 能不能提供价值?

哈贝马斯继承了社会理论的批判传统,对韦伯的现代性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分析。他发现,

韦伯所以没有找到解决现代性困境的出路,主要在于他在研究人的行为时,采取的是观察者的视角而

不是参与者的视角,是从个体的人出发而不是从人际互动出发,因而展现在他眼中的现代人是 /功利

人 0、/理性人 0的形象,因而看不到基于主体互动而产生的沟通 (又译 /交往 0 )行为。现代社会及其法
律的病源正在于目的理性占据了支配地位 [ 8]。

哈贝马斯认为在现代社会里,法律的正当性来自民主的立法程序,民主的立法的社会基础是沟通理

性在公共领域的发扬。公共领域是生活世界的一部分,所以法律是来自生活世界的,但它又可进入社会

系统里,发挥调控系统的运作的作用。因此,通过法律,沟通理性可对治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 8]。

哈贝马斯认为,当人们在公共领域中进行理性讨论,发挥他们的沟通理性时,他们便凝聚了一股

力量,可称为沟通权力。通过民主立法,这种沟通权力可转化为行政权力,从而进入社会系统之中,对

系统的运作进行规范和调控,并把系统合法化。从这个角度看,法律有其双面性:它一方面诞生于生

活世界的公共领域,另一方面可在社会系统里发生作用。它既带有沟通理性的烙印,又能与政治、官僚

和行政系统的权力逻辑发生关系,并成为行政权力的媒介。因此,哈氏把法律形容为生活世界与社会系

统之间的中介,它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由于它同时接触着生活世界和系统,并把沟通

理性带进社会系统,所以它有助于化解系统的非人化、异化的危机,对治生活世界被殖民化的问题 [ 8]。

从语言学上分析,存在于公共领域的语言是日常语言,公众普遍参与的公共舆论领域运用的也是

日常语言。因此,重视沟通行为就是重视日常语言,运用沟通行为来解决生活世界殖民化问题,就要

恢复日常语言的作用,解决技术语言泛化的问题。

当然,处理技术语言泛化问题,并不是要消灭技术语言。哈贝马斯除了指出法律在调控系统的运

作方面的重要功能外,哈贝马斯又提到法律在现代社会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法律能把生活世界中

人们相互承认的关系予以普遍化和抽象化,建构为法律主体之间的关系。在生活世界中,我们能亲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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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和体会到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尊重、互相承认、互相对话和互相理解,但是,在复杂而庞大的现代社

会中,有需要把这种人际关系抽象化、普遍化为法律关系,亦即是说,透过法律,把在生活微观层面的

道德、伦理关系大规模地转化为在整个社会中普遍适用的规范。因此,哈贝马斯认为,在现代社会里,

法律和道德的关系乃在于它们的互相补充。和传统社会不同,在现代社会中,道德规范所能发挥的作

用是比较有限的。因此,有需要采用有强制的约束力的法律来补充道德规范的不足之处,以调控人们

的行为以至复杂的社会系统的操作 [ 8]。这里,哈贝马斯强调了形式理性的不可或缺性,也就强调了技

术语言的重要性。

从语言学上分析,价值理性和形式理性的辩证关系体现于技术语言与日常语言的辩证关系中。

将技术语言凌驾于日常语言之上,侵袭日常语言就会产生生活世界殖民化的问题,而一味排挤技术语

言,又无法满足日益复杂的社会治理的需要。著名语言学家刘易斯指出: /据说理性重建与出现在未
经重建的日常语言中的哲学问题无关,我的有关在语言簇中诚实和信赖的约定的假说为反对这种指

控提供了一个捍卫。重建不是,或不总是,与日常语言分离,更确切地说,重建选自于日常语言:从我

们有着一个有关诚实和信赖的约定的语言簇或子簇中分离出一个精确语言 0 [ 9 ]。只有将技术语言与

日常语言结合起来,才能解决现代性问题。

对法律而言,解决法律语言的技术化问题,是解决法的现代性问题的重要方面。在法律中,技术

语言与日常语言的融合需要从立法层面和司法层面着手。哈贝马斯指出,立法和司法都是沟通理性

的体现,在立法中,人们就规范的证成进行理性讨论,而在司法中,人们则就规范在具体案件中的适用

进行理性讨论 [ 8]。对我国而言,在立法层面上,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吸收民众参与讨论,在司法层面

上,确实贯彻公开审判原则,强化人民陪审员制度等等,都是技术语言与日常语言融合的体现。

世界不能脱离语言而存在。胡塞尔阐述到,在科学和哲学产生之前,早已存在着一个前科学和前

哲学的生活世界,人们已经有某种关于世界的看法,即某种前科学和前哲学的世界观以及与此相应的

说话方式。在科学和哲学产生之后,那个生活世界依然存在,它本身没有改变,仅仅改变了一些对生

活世界的描述方式,这就是用科学和哲学的说话方式取代了原来的素朴的说话方式。他说: /这个实
际地直觉到的、被经验到和可被经验到的世界 (我们的整个实践生活是在这个世界中发生的 )在它自

己的本质结构和在它自己的具体的因果样式方面总是依然如故,不管我们进行技术化或不进行技术

化。0 [ 4 ]从语言入手,我们才能理解和解决生活世界殖民化问题和法的现代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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